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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/产品认证证书、标志使用补充说明

1 目的

本文件针对服务、产品认证证书、标志的使用作补充说明，其他通用要求执行

G05《认证证书、标志使用说明》。

2 上海波西的认证标志

3 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

3.1获证方可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范围

3.1.1产品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范围

a）获得 POSI认证后，产品生产厂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将 POSI授予的认证标

志用于相关认证范围内产品的产品说明书、质量保证书、宣传资料等文件以及产

品的外包装上和产品实物上。产品生产厂不得将 POSI认证标志用于认证范围以

外的其他产品。

b）POSI授权产品生产厂制作的供该厂认证产品相关文件和外包装上使用的POSI

认证标志，在使用前的设计、排版阶段，其式样、规格需经 POSI确认满意。

c）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外，或有关产品的认证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被 POSI取消

（临时的或非临时的），工厂或有关者不得使用 POSI认证标志。特殊情况下，

如工厂已经处于认证证书换证工作中，并经 POSI 书面批准者除外。对于未经

POSI许可，逾期使用 POSI认证标志的工厂或相关者，POSI保留追究其责任的

权利。

3.1.2 服务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范围

a) 在信封、信笺、牌匾、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上影印认证范围内服务活动的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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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证书和认证标志，需要具体明确哪种服务通过的认证；

b) 在对外的各种交往中展示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。

3.2 获证方不可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范围

a) 如获证方认证证书过期失效或被暂停/撤销，获证方禁止使用一切关于过期失

效、被暂停/撤销认证证书及标志的宣传使用及任何引用；

b) 不可转让、借用和出售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；

c) 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。

3.3 认证标志的使用要求

a) 认证标志必须与组织的名称、地址同时使用；

b) 认证标志必须印在清晰的背景下，包括所有的边界线使用鲜明的色彩印刷；

c) POSI 认证标志只允许使用与 POSI 所提供色调一致的彩色或黑白认证标志

（根据获证组织需要 POSI提供标准的认证标志的电子版）。使用该标志时，可

根据 POSI提供的图样按比例放大或缩小，任何尺寸的标志都必须清晰可辨，但

不得将其变形使用。

针对于产品认证，还有如下要求：

a）获得 POSI 认证并准许加施认证标志的产品，应尽可能使用钢印在易于查看

的原则下将产品认证标志打印在产品的非工作面上，如不可行，可按 POSI同意

的其他办法予以标注。

b）如标注有 POSI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在随后检验中发现不合格，应以有效手

段消除该标志。除非该产品之后经 POSI同意通过必要的修理并被证明符合要求，

否则该产品不得用于原指定用途。

c）标注在产品上的 POSI产品认证标志的式样应在产品认证证书上予以反映。

4 认证证书、认证标志的监督检查

a）获证组织应始终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，认证标志和审核报告，并进行有效的

控制；

b）POSI将按双方签订的认证服务合同在监督和再认证审核时，对获证组织使用

认证证书、认证标志和审核报告的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。

c）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证

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其职责对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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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监督检查。

d）POSI若在监督检查时发现获证方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不符合POSI的相关

规定，有权要求获证方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，严重时可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。

5 对误用各类认证证书、认证标志和审核报告的处理

执行 G05《认证证书、标志使用说明》

6 证书的年度确认、更换和收回

执行 G05《认证证书、标志使用说明》


